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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釋法無損特區司法審判權

關於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可否
參與黎智英案的庭審和辯護，行政長官在
2022年11月28日向中央提交報告，建議
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國安法，以
處理 「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
或大律師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
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 的問題。對此，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回應，在12月30日
頒布了關於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
七條的解釋。

未否定法庭具體案件判決
這次釋法並沒有正面回答行政長官提

出的問題，釋法內容中沒有說到海外律師
或大律師可否參與處理國安法的案件。釋
法對有關問題的處理是程序性為主的，同
時劃分有關職權，由特區自行解決此問題。

就是指出，根據國安法的立法原意，行政
長官是可以根據國安法第四十七條就此問
題，應法院的要求發出證明書的，因為海
外律師參與國安法的訴訟，可能涉及國家
安全問題。另外，釋法又表明，在行政長
官沒有發出上述證明書的情況下，根據國
安法第十四條，特區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
權力範圍也包括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

大家關注的是這次 「人大釋法」 對於
特區的司法權和司法獨立的影響。我認為
這次釋法已經特意對有關問題作出較溫和
方式的處理，尤其是避免直接否定特區法
院授予Tim Owen大律師在黎智英案開審
時的出庭權或執業資格的決定。該決定是
根據香港《法律執業者條例》第二十七
（四）條作出的，該條規定，即使一位海
外大律師沒有在香港的執業資格，香港法
院可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授予該大律
師在個別案件的執業資格。

那麼國安委在此事上可如何跟進？正
如行政長官在這次 「人大釋法」 後指出，

特區政府會考慮是否需要修改《法律執業
者條例》；國安委可在對海外律師參與國
安法案件訴訟的問題作出通盤考慮後，建
議對《法律執業者條例》的有關條文作若
干修改，例如加設新的規定，表明上述關
於法院授予海外大律師在個別案件的執業
資格的規定不適用於國安法案件。

必須指出，這次 「人大釋法」 並沒有
賦予國安委任何超越特區政府行政機關根
據原有法律享有的法定權力範圍之外的新
的權力。例如，如國安委認為《法律執業
者條例》應作修改，它只可作出修改建議，
修改案最後是否通過，仍須由立法會決定。
此外，國安委也無權否定、改變或撤銷法
院在Tim Owen參與黎智英案的訴訟問題
上已經作出的裁決。

另一方面，值得留意的是，法院在這
方面的決定乃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二十七（四）條作出的，該條只授權法院
賦予海外大律師在個別案件的執業資格，
至於被賦予執業資格的海外大律師能否取

得工作簽證來港，這不屬於有關法院判決
的範圍。根據現有法律，特區政府完全有
權自行處理有關來港的簽證的申請；在這
方面，國安委也可就這類入境簽證問題訂
出相關政策。

無增加國安委新的權力
如果黎智英案在2023年9月開審時，

《法律執業者條例》已經作出修改，例如
明文規定海外大律師不能參與國安法案件
的訴訟，那麼Tim Owen大律師便不能憑
藉法院先前的裁決，在黎智英案開審時出
庭擔任他的辯護大律師。因為在這個時候，
Tim Owen是否享有出庭權，是由案件開
審時適用的法律來決定的，法院先前基於
舊的、已被廢除的法律規定而作出的授予
他在此案的執業權的決定，將隨着此決定
背後的法律基礎的修改或廢除而失效。

有人擔心這次 「人大釋法」 擴大了行
政長官根據第四十七條享有的權力以及國
安委員根據第十四條享有的權力，或可能

對於司法權構成威脅，我認為無需過慮。
這次釋法處理的只是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法
案件的訴訟的問題，釋法表明行政長官可
根據第四十七條、國安委可根據第十四條
處理此問題。至於這兩條就其他事項的處
理上賦予行政長官和國安委的權力，則完
全沒有被這次釋法影響或擴充。

如果日後在國安法案件的審理過程中，
特區政府認為有需要就某可能涉及國家安
全的行為或可能涉及國家秘密的證據材料
的認定問題提請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她
可向法院作此建議，然後由法院根據第四
十七條決定是否提請行政長官簽發有關證
明書。如果在是否應提請的問題上政府和
法院有不同意見，則政府須權衡輕重，以
決定是否有進一步的決定，以處理該案件
涉及的第四十七條的解釋和適用的問題。

（原題為： 「人大釋法」 與海外律師）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鄭陳蘭如基金憲法

學講座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

人大解釋國安法的重要憲制意義

在維港跨年倒數活動的璀璨煙火和萬眾
歡呼聲中，香港辭別跌宕起伏的2022年，迎
來充滿希望的2023年。過去一年，香港經歷
了三件大事──抗疫、行政長官選舉、回歸25
周年。我們經歷了第五波疫情的嚴峻考驗，迎
來了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國家主席習近平
親臨香港視察，新一屆特區政府走馬上任，
抓經濟、促民生，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這一年，可以說是香港實現重大轉折的重要
年份，是香港由治及興的啟程之年。

剛剛過去的2022年末，有兩件事引人矚
目。一是12月27日，國家衞健委宣布，從2023
年1月8日起，新冠病毒感染由 「乙類甲管」
調整為 「乙類乙管」 ，取消入境內地全員核
酸檢測和集中隔離。這是國家新冠疫情防控
政策的重大調整，意味着香港居民心心念念
三年的免隔離通關即將實現，市民們終於可
以回內地老家訪親探友了，內地的朋友也可
以來香港玩了！

二是12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
過了關於香港國安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
的解釋，進一步明確了這兩條法律規定的含
義，明確了香港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新情況
新問題應當適用的法律依據。這次釋法釐清
了相關條款的立法原意和目的，妥善解決了
有關香港國安法案件處理面臨的具體法律問
題，進一步完善了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執行機制。筆者完全支持此次釋法。

為何 「人大釋法」 如此重要？從以往的
實踐來看，香港回歸以來歷次 「人大釋法」 ，
不僅解決了因理解基本法相關條文產生爭議
而引發的社會分歧和動盪，更有效維護了憲
法和基本法確立的特區憲制秩序，為香港經
濟社會發展創造了穩定的法治環境。這次對
香港國安法的解釋也是如此。此次釋法有效
解決了香港國安法適用中的重大爭議，對於
確保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具有重要現實

意義。只有牢固國家安全根基，才能保持香
港政治社會大局穩定，為香港集中精力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維護良好營商環境，鞏固
提升獨特優勢，為實現更快更好發展創造條
件。

「人大釋法」 和兩地通關，這兩件事看
似無關，實際上對於香港保持繁榮穩定都很
重要。良好的法治環境是香港的獨特優勢，
是確保香港長治久安的 「護身符」 。 「人大
釋法」 從國家層面解決了香港特區層面難以
解決的法律問題，解疑釋惑、息紛止爭，釋
法是特區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給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安裝了一道 「安全閥」 、 「防
盜門」 。

至於兩地通關，對於香港經濟社會發展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隨着兩地恢復正常通關，
香港經濟有望復甦，重現活力，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步伐加快，2023年香港必將迎來後疫
情時代經濟發展新局面。

日前，民建聯公布2022年漢字評選結果，
「通」 字當選為香港年度漢字，可謂眾望所
歸。 「通」 寓意暢通、通關、無阻礙。香港
具有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優勢，我們
共同期盼，香港盡快恢復與內地、與海外暢
通無阻的交往聯繫。同時，也期盼新的一年
香港政通人和、興旺發達！

習近平主席在會見赴京述職的行政長官
李家超時說， 「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香港將
大有可為，風光無限！」 習主席在2023年新
年賀詞中又深情說到， 「今年我去了香港，
看到香港將由治及興十分欣慰。堅定不移落
實好 『一國兩制』 ，香港、澳門必將長期繁
榮穩定。」

人們也高興地看到，行政長官李家超帶
領的特區政府管治團隊上任半年來，思路清
晰、行動有力，治理成效有目共睹。筆者堅
信，新的一年裏，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有香港各界人士的團結奮鬥，香港必定能夠
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展現新氣象。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九龍
社團聯會會長

釋法和通關
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事件

釋法彰顯中央對一國兩制的堅守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
議去年12月30日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十四條
和第四十七條的解釋》。

人大常委會的解釋釐清了香港國安法
立法原意，有效解決了香港國安法適用中
的重大爭議，進一步完善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執行機制，符合香港社會的普遍期待，
是確保香港國安法完整準確實施、確保國
家安全得到有效維護的必要之舉，是落實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 「落實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的重
要舉措，也是依法治港的具體體現。

此次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國安法進行解
釋，體現了中央堅持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
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的決心，彰顯了中央
對 「一國兩制」 的堅守。

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是中央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顯著特徵，其憲制
基礎來自於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而香港國
安法的制定，是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行
使的一個具體體現，表明中央政府對香港
特區有關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全
國人大常委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
設機關和香港國安法的專屬解釋機關，依
據憲法、立法法和香港國安法，對香港國
安法作出解釋，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礎和法
律依據。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和香港國
安法具有同等效力，具有最高權威性和法
律效力，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都必須遵從和落實，承擔起維護國家安全
憲制責任。

雖然此次釋法源於有關在香港沒有全
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是否可以 「專案認
許」 方式參與涉及國安案件所引起的爭議，
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並沒有直接針對具體
個案和法院的判決，而是通過解釋香港國
安法第十四條及第四十七條，提供清晰路
徑讓香港特區自行解決有關爭議，明確賦

權給行政長官及國安委，由行政長官考慮
所有因素，根據掌握到的事實和資料，來
判斷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這既充分體
現了中央遵守法治原則，就法論法、實事
求是的精神和 「依法治國」 的原則，也體
現了中央希望完善香港的法律制度和執行
機制，推動香港法治健康發展的良苦用心。

此次釋法還表明，中央重視並維護香
港特區法治，維護特區獨立的司法權、終
審權和 「專案認許」 制度，支持特區保留
和發展普通法制度的初心不變。

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釐清香港國安法
的立法原意，進一步明確相關條文的法律
含義以及待明確的具體問題，但並不是取
代或否定香港特區法院行使司法審判權。
同時，釋法只針對香港國安法，並不包括
刑事、民事的案件，不影響外籍律師依法
執業，也不影響香港居民依法正確行使選
擇律師的權利。畢竟在香港司法案件中，
國安案件只佔極小比例。作為國際大都會，
香港是全球最開放、最自由的經濟體，是
連接中國與世界的重要橋樑，法律服務和

司法實踐非常豐富，海外律師參與特區一
般民事、刑事法律服務空間依然十分廣闊。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 「七一」 重要講
話指出，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
獨特地位和優勢， 「保持普通法制度」 。
此次釋法再次證明中央樂見不同國籍的普
通法系海外律師在符合香港法律規定的條
件下，參與特區法律服務，為特區普通法
制度發展作出貢獻。

履行釋法賦予特區的責任
此次釋法還強化了特區行政主導。釋

法規範了審理國安案件的司法程序，強化
了香港國安委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
任，強調行政長官與香港國安委有權根據
法律賦予的權力和責任處理相關問題，表
明中央政府對特區高度信任，支持行政長
官依法履職，期待形成香港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長效執行機制。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就人大
常委會釋法答記者問時提出，香港國安法
第三條第三款明確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應當依
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
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
履行憲制責任的必然要求，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都應當
在行使各自職權中切實履行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定職責。

人大常委會釋法息疑止爭。接下來，
將是特區層面履行 「人大釋法」 所賦予的
責任。包括就 「在香港沒有全面執業資格
的海外律師參與國家安全案件」 是否涉及
國家安全的問題以及應當採取何種政策作
出判斷和決定，考慮就《法律執業者條例》
提出修訂，完善本地相關法律，充分運用
本地法律解決香港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有
關法律問題等，以及之後就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的問題。期待全港市民的支持——
為了國家安全、香港安全，為了香港的繁
榮穩定，和由治及興的美好明天。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
務副理事長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的解
釋》。此次是香港特區成立以來，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六次就特區相關法律進行
釋法，也是第一次解釋基本法之外的一
部在特區生效的全國性法律。釋法的意
義不僅在於其明確了香港國安委的法定
職責、工作權限、所決定的法律效力，
以及國安委與特區行政、立法、司法等
機構的關係，還為特區今後處理類似問
題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礎。

此次釋法是基於行政長官報告的建
議而作出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依法
作出解釋，再次確定了行政長官和特區
政府有權在履行其憲制責任時，就新問
題、新情況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釋
法的正當性。

首次就國安法進行釋法
預防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事件的發

生是行政長官的職責之一。香港國安法
第十一條明確指出， 「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應當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事務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黎
智英涉嫌干犯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對於黎智英提
出聘請非香港執業的外國大律師替其辯
護，因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可能與國安
法第六十三條列明 「擔任辯護人或者訴
訟代理人的律師應當保守在執業活動中
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
私」 的法律要求相衝突。就黎智英是否
可以聘請非香港執業的外國大律師替其
辯護的問題，行政長官李家超向中央政
府提交報告，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條作出解釋，
這是行政長官履行其職責的表現，符合
香港國安法的要求。而香港特區成立以
來，也有前任行政長官曾於1999年和
2005年兩度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先
例。

本次人大常委會對相關問題作出解
釋，再次肯定了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在
其認為必要時有權為更好履行其憲制責
任時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也確定
了行政長官可以通過向中央政府提交相
關報告的方式，建議由中央政府提請全
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回顧特區歷史，在此次釋法前一直
未出現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列入基本法附
件三的法律作出立法解釋的情形，1999
年第一次 「人大釋法」 是解釋基本法第
二十二條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三）項；2004年第二次釋法是解釋
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
2005年第三次釋法是解釋基本法第五
十三條第二款；2011年第四次釋法是
解釋基本法第十三條第一款和第十九
條；2016年第五次釋法是解釋基本法
第一百零四條。

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條列明 「本法
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 另一方面，今次釋法是人大常
委會首次對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
法律在香港的實施所作出的解釋，表明
人大常委會不僅可以對基本法作出解
釋，也可以就其他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
法律作出解釋。為今後特區政府在執行
香港國安法或其他全國性法律的時候遇
到重大新問題時提供了一條清晰的解決
路徑。

此次 「人大釋法」 的一大特點，是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其立法解釋中明確了
引發釋法的相關問題，即海外律師可否
代理國安案件訴訟案件，可以在香港國
安法的框架之內自行解決，於是通過釋
法明確相關條文的含義，並要求香港法

院和特區政府在處理相關問題時根據香
港國安法第四十七條的行政長官證明書
機制決定，或者依據第十四條由國安委
決定。

憲制層面鞏固特區法治
行政長官李家超依據香港國安法第

十一條的規定於去年11月28日向中央
政府提交的有關報告認為，沒有香港特
別行政區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擔任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辯護人或者訴
訟代理人可能引發國家安全風險，這是
香港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新問題。而全
國人大常委會認為香港國安法的相關規
定（即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是解決
有關問題的法定方式和路徑，於是只在
釋法中指明相關的解決路徑，認為決定
權在行政長官和國安委，釋法不就特區
法院具體判決作出決定。

這彰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使用其作
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常設機關的法律解
釋權時的謹慎與嚴謹，人大常委會並未
就法律內容進行進一步擴充或者增加，
沒有像一些攻擊言論所聲稱的 「對國安
法進行不必要的擴大解釋或者 『僭
建』 」 ，而是在充分尊重立法原意和法
律內容基礎上，釐清了解決相關問題應
該依據的條文。這亦表明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釋法不但非肆意動搖香港的法治的
根基，而是在憲制層面鞏固強化本港的
法治核心價值。

此次釋法確定了行政長官和特區政
府在捍衛 「一國兩制」 、履行其憲制責
任時可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正
當性，確定了人大常委會對列入基本法
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解釋權，彰顯了
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的原則性和合法
性，是 「一國兩制」 框架下國家和特區
兩個法律體系在制度上如何銜接的良好
展示，為特區的法治良好發展、香港由
治及興樹立良好先例。

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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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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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貞

議論風生
葉建明

議事論事
林順潮


